附件3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妊娠风险评估预警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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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除重点疾病





黄色、紫色、绿色


反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访





常规产检





二、三级医疗机构





区县妇幼保健所





筛查阴性（绿色）



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



筛查阳性





高风险





上海市妇女保健所





不宜继续妊娠





原则上在三级医院诊治，病情危重者转上海市5家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





低风险黄色预警








原则上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





紫色预警





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诊治（妊娠梅毒转至区县定点医疗机诊治）





橙色预警





原则上在三级医疗机构诊治。妊娠合并症病情较危重，对母婴安全有一定威胁，转至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进行产前监护及随访，直至分娩。








红色预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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